案例1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某房地产开发企业

商品房销售许可案例

 行政机关：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当事人：某房地产开发企业

一、案例名称

   案件名称：某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销售许可案例

基本案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办理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案件分类：行政许可

二、简要案情 

某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智慧住房建设租赁综合服务平台，申请办理“XX花园”住宅项目X号楼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受理后，立即组织审核。经审核，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依法作出准予许可决定。

三、法律适用

《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第二款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房前，应当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商品房销售许可证。未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不得以任何形式销售商品房。

第十七条第一款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领取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法人资格和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

　　（二）取得合法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三）经批准的商品房建设投资计划或者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建设工程规划和施工许可;

　　（四）有已经备案的物业管理方案或者签订的前期物业管理合同;

　　（五）商品房项目开发建设达到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工程形象部位;

　　（六）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七）商品房销售方案。

四、决定结果

2025年7月25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作出商品房销售许可准予许可的决定并核发《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五、说明理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核准及相关工作程序》等有关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的，依法作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六、典型意义

一是坚持依法行政，规范审批行为。严格对照商品房销售许可的申请条件、材料要求和审批程序开展审批工作，确保许可事项有法可依、流程合规。

二是优化审批效能，提升服务质量。落实“全程网办” “一次性告知”等机制，在法定时限内高效办结，高效服务企业。

三是强化过程监管，保障合法权益。严格审核材料，为全市同类行政许可事项提供统一参考，保障商品房销售许可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开展，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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